
 
110 年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班－招生簡章 

  為使有志於從事農藥代噴之操作者取得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及格證書，能熟諳農藥使用技術及農藥相關法令規定，且

具備安全施藥專業知識與技術，進而運用所學，達到正確安全使用農藥之目的。 

一、訓練實施內容 

訓練項目 共同科目訓練 專業空中施作（無人飛行載具）訓練 

訓練對象 年滿 18 歲，欲取得專業訓練報名資格者。 資格一 

108 年 09 月 12 日前已取得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及

格證明者。 

資格二 

取得共同科目訓練及格（2 年內有效）證明者。 

招生名額 50 人／班 20 人／班 

訓練日期 110 年 05 月 08 日（六） 第一梯次：110 年 06 月 19 日（六）、20 日（日） 

第二梯次：110 年 08 月 21 日（六）、22 日（日） 

第三梯次：110 年 10 月 16 日（六）、17 日（日） 

訓練地點 本校美崙校區，校址：花蓮市華西路 123 號 

訓練費用 NT$ 2,000 元／人 NT$12,000／人 

報名方式 一律採網路報名，報名登記網址→ https://agriculture.ndhu.edu.tw/ 

報名期限 即日起受理報名至額滿截止。 

繳費方式 完成網路報名後，本校將儘速審核申請者資料，經審核無誤且人數到達開班標準後，以 E-mail 寄發「繳費通知

單」，收到通知後請於 3 個工作日內完成繳款，逾期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退費規定 （1） 報名後因故無法到訓者，請開訓日前 1 週主動告知承辦單位。 

（2） 本校得視報名情況調整班別。若報名未達預定開課人數的 80%，本校保留決定開課及併班與否之權利，當

不開班或不願併班時所繳之費用依規定辦理退費。 

（3） 錄取學員主動申請退班或未報到參訓者，退費時報名費均不予退還。 

（4） 申請退班、退費，請至網頁填寫「退費申請」表單，提繳後待本校確認無誤即辦理退費。 

（5） 退款帳戶須為學員本人帳戶，帳戶非學員本人者一律不受理。 

（6） 退費申請網址→ https://agriculture.ndhu.edu.tw/ 

二、課程內容與測驗 

共同科目訓練 

共 1 天，總時數 8 小時 

類別 名稱 時數 

農藥相關法規 農藥管理發規 1 

農藥種類及相關知識 農藥概論 1 

農藥毒理安全性評估與應用 2 

農藥使用對環境的影響 1 

其他專業課程 農藥中毒急救 1 

其他 報到及課程說明 1 

測驗說明及測驗（筆試） 1.5 

測驗採單選題，總分 100 分，60 分為及格 

專業空中施作（無人飛行載具）訓練 

共 2 天，總時數 16 小時 

類別 名稱 時數 

植物保護相關事項 無人機施藥技術與應用 1 

農藥使用技術 

其他專業課程 

無人機施藥機種及安全操作 1 

無人機精準施藥原則 2 

無人機安全施藥製劑條配 

（含安全防護措施及示範操作） 

1 

無人機施藥操作技術示範 ２ 

國內無人機飛航管制措施 １ 

其他 報到及課程說明 0.5 

測驗說明及測驗（筆試） 2 

測驗一採單選題，測驗二採簡答題，均為總分 100 分，60 分為及格 

https://agriculture.ndhu.edu.tw/
https://agriculture.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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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名及取得證書流程 

 

四、學員注意事項 

（一） 學員按通知所列時間，準時至訓練地點辦理報到手續，報到時應繳驗身分證正本，專業科目必須繳交最近 3 個月內

2 吋之脫帽正面半身照片 1 張，證件齊全者始得參加訓練。資格不符、證件不齊或冒名頂替者，不得參加訓練。 

（二） 為維護參訓者權益，本訓練不受理現場候補或旁聽。 

（三） 學員缺課或請假達訓練時數 1／5 以上（1 日班為 2 小時以上，2 日班為 4 小時以上）者，以退訓論處，不得參加

考試，已繳之訓練費用不予退還。 

（四） 學員應自行負擔訓練期間之膳宿與交通費（訓練單位提供午餐便當），為響應環保請自備飲食用具。 

（五） 受訓期滿得參加測驗，測驗時需攜帶身分證正本應考，證件不齊者不得參加測驗。 

（六） 測驗時作弊者取消該科測驗資格，且該科測驗成績以零分計算。 

（七） 成績公布 

1. 「共同科目」訓練測驗後成績按藥毒所公告日期於藥毒所教育訓練報名系統內公告並開放個人查詢。 

2. 「專業技術科目」訓練按藥毒所公告日期於藥毒所教育訓練報名系統內公告並開放個人查詢並統一寄發成績通

知書，請依訓練辦法規範及通知書內說明逕向「防檢局」申請及格證書。 

（八） 依據本辦法第七條規定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之各科目測驗或評量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並以各

科目成績均達六十分以上為訓練及格。專業技術科目訓練及格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證書。同

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農藥代噴技術人員不得從事證書記載技術類別以外之其他技術類別代噴業務。 

（九） 依據「農藥管理辦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代噴農藥之業者，應置農藥代噴技術人員，並應向當地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辦理登記。 

 

本校美崙校區 Tel：03-8906955 ｜ eMail：ipark@ndhu.edu.tw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 承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 


